桂林市雁山区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国保单位：1处

	总

序

号
	分

序

号
	名           称
	级别
	时  代
	所   在    地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公布时间

	01
	1
	父子岩
	国
	新石器

时代
	雁山区柘木镇禄坊村委禄坊上村
	保护范围沿用原保护范围，保护范围面积约为 64087.35 平方米（约 6.41 公顷）

保护范围四至边界：

东部：以遗址为中心，向东外延至父子岩所在山体山谷，以 175m 等高线为界；西部：相思江东岸红岩山东侧山脚沿线；南部：遗址南侧现状村路南边界；北部：漓江南侧河岸边界线。

建设控制地带边界范围内的面积约为 179260.16 平方米（17.93 公顷）。扣除保护范围后，建设控制地带净面积约为 11.52 公顷。

调整后的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东部边界：父子山东侧村路的东边界；南部边界：雁山区政府征地线与南侧道路南边界延长线；西部边界：遗址东侧军事管理区东侧村路的西边界延长至北向红岩山东侧山脚沿线；北部边界：漓江南侧河岸边界线。


	2017.12.8

	区保单位：2处

	01
	1
	马君武墓
	区
	1940
	雁山区雁山镇桂阳公路桂林理工大学南侧
	墓四周25米范围内为保护范围，以保护范围为基线，外延25米范围内为建设控制地带，第一排建筑高度不超过10米。
	1981.8.25

	02
	2
	桂柳运河
	
	唐-清
	雁山区雁山镇、临桂区会仙镇
	运河本身为保护范围，不得拦断填塞，所有陡坝、闸、碑、桥不得拆迁污损；两岸25米内为建设控制地带，不得新建二层以上房屋，以保护环境古朴。
	2017.12.8

	市保单位：10处

	04
	1
	庙岩洞穴遗址
	市
	新石器

时代
	雁山镇李家塘村庙山
	洞内为保护范围，不得挖掘、开凿、取石；洞外30米内为建设控制地带，不得建有不协调或影响观瞻的建筑和设施。
	1998.2.26

	05
	2
	桂州窑窑址
	市
	南朝-北宋
	雁山区柘木镇上窑村
	各窑基方圆3米以内为保护范围，不得挖掘和破坏；12米内为建设控制地带，不得建房和开荒种植。
	1998.2.26

	06
	3
	雁山汉墓群
	市
	汉
	雁山区雁山镇竹园村
	各墓葬5米以内为保护范围，所有墓不得盗挖和取土；各墓群周围20米内为建设控制地带，不得建房和烧窑。
	1966.4.1

	07
	4
	雁山公园
	市
	清
	雁山区雁山镇
	公园内为保护范围，所有建筑格局不得改变，不得新建、扩建任何建筑和构筑物，不得砍伐树木，不得开山取石；公园围墙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其中墙外10米内为非建设地带，不得修建任何建筑和构筑物，10-20米以内不得修建高度7米以上的建筑或构筑物，20-30米以内不得修建高度13米以上的建筑和构筑物，两类地带的建筑或构筑物体量、色彩、造型等均要与文物协调，不能作污染、噪音、振动、易燃、易爆等危害文物安全的用途。
	1998.2.26

	08
	5
	罗盛教烈士陵园
	市
	1959
	雁山区柘木镇奇峰镇121师营区内
	陵园内为保护范围，不得污损像座，不得有影响凭吊的其他建筑；陵园周围20米内为建设控制地带，不得建筑影响观瞻的建筑和设施。
	1998.2.26

	09
	6
	瓮里石寨墙 
	市
	清
	雁山区柘木镇何家村委瓮里村东南面山嵅
	各段石墙周围5米内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基线外延10米范围内为建设控制地带。
	2013.12.27

	10
	7
	科学馆
	市
	民国
	雁山区雁山镇广西植物园内
	建筑本体周围5米内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基线外延10米范围内为建设控制地带。
	2013.12.27

	11
	8
	民国广西大学分部旧址
	市
	民国
	雁山区雁山镇农业科学研究所内
	旧址大楼本体周围5米内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基线外延10米范围内为建设控制地带。
	2013.12.27

	12
	9
	大稷岩遗址
	市
	新石器时代
	雁山区雁山镇五塘村委洞上村西北大稷岩山西麓
	洞穴周围5米内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基线外延10米范围内为建设控制地带。
	2013.12.27

	13
	10
	大岗埠唐氏庄园
	市
	清
	雁山区大埠乡大岗埠村
	原园埂以内为保护范围，其原建不得拆迁和改建；村庄周垣外至50米处为建设控制地带，不得新建影响观瞻的现代房屋，村前小溪及两座寨门不得污染拆毁。
	1987.5.31


备注：雁山区辖区内共有文物保护单位13处。
国保单位1处；
区保单位2处；
市保单位1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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